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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文件

普环〔2022〕10 号

关于印发《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执

法检查“百日行动”工作方案》的通知

区各相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全链条监管，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

法犯罪行为，遏制危险废物违法犯罪案件频发态势，根据上海市生

态环境局《2022年上海市生态环境执法计划》《上海市生态环境局

关于组织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“百日行动”的通知》（沪环

执法〔2022〕140号）和普陀区生态环境局《2022年普陀区生态环境

执法工作计划》（普环〔2022〕4号）有关要求，我局制定了《普陀

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“百日行动”工作方

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

2022年9月8日

上海市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2 年 9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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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

“百日行动”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全链条监管，严厉打击危险废物环境违

法犯罪行为，遏制危险废物违法犯罪案件频发态势，根据上海市生

态环境局《2022年上海市生态环境执法计划》《上海市生态环境

局关于组织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“百日行动”的通知》（沪

环执法〔2022〕140号）和普陀区生态环境局《2022年普陀区生

态环境执法工作计划》（普环〔2022〕4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现就

在本区内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执法检查“百日行动”有关工作通知如

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排查产生危险废物的单位（以下简称产废单位）和危险废

物收集单位（以下简称收集单位）环境安全风险隐患，严厉打击危

险废物环境违法犯罪行为，坚决遏制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填埋、处置危险

废物案件频发态势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环境安全。

二、检查对象

此次检查对象以工业企业为重点，结合本区重点关注的产废单

位及规范化管理的要求，通过固体废物信息化系统，梳理专项执法

检查重点企业名单，重点检查危险废物产生量同比变化异常、年度

危废备案量与实际产生量相差存在异常、超过一年贮存异常企业及

处置流向不明等企业。

三、检查重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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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企业环评及台账记录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的种类和数量

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；

（二）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或者以合法资质为掩护非法收集、

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的；

（三）明知他人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，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，

提供、委托其收集、贮存、利用、处置危险废物的；

（四）非法排放、倾倒、填埋、处置危险废物的；

（五）违反《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》规定，跨行政区域非法

转移、排放、倾倒、处置危险废物的；

（六）将危险废物隐瞒为中间产物、副产物，非法转移、利用

和处置的；

（七）危险废物管理计划申报准确率、及时率较实际情况有明

显异常的；

（八）未按照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等要求贮存危险

废物，贮存时间超过规定时间的；

（九）经营单位接受的危险废物与产废单位委托利用处置的危

险废物种类和数量不相符的；

（十）经营单位利用处置危险废物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种类、

数量和去向，存在危险废物非法转移或者倾倒嫌疑的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部署阶段（9月10日前）

加强领导、落实责任。根据市局文件要求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分

管领导亲自挂帅，统一指挥，统一部署，并成立相应的工作机构，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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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专门工作人员，抓细抓实各项工作，全面推进此项执法检查“百日行

动”。

（二）检查阶段（11月15日前）

1.企业自查。9月底前，区生态环境局污防科和执法大队组织企

业按照检查内容开展自查，形成自查清单并建档备查，全面、客观、

准确地向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报送自查情况。

2.区级检查。10月15日前，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对辖区内相

关企业自查情况及其前期梳理的环境问题进行核查，对发现的环境问

题，建立问题台账、整改台账，责令其整改。遇到重大问题，及时向市

生态环境局报告。

3.市级抽查。11月15日前，结合本年度危险废物规范化环境管

理评估工作，市环境执法总队对我区危险废物专项检查情况开展抽查，

抽查对象随机选取，抽查数量1-2家,对发现的问题将通报全区。

（三）总结阶段（11月30日前）

11月30日前，区生态环境局将对专项执法检查工作进行总结，

并填写汇总表（附件1），总结报告包括本区内专项执法检查总体

情况、发现环境违法问题、处理情况和后续工作要求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部门职责。成立以区生态环境局

分管副局长为组长，执法大队副大队长、污防科科长为副组长，执

法大队中队长和污防科相关工作人员为组员的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

工作职责，结合我区实际情况，认真组织实施。同时，强化生态环境

监管、监测和执法的联动机制。监管中发现的涉嫌危险废物违法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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线索，先固定证据，执法大队根据情况进行立案查处，需要提供技术

支撑的及时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坚持问题导向，落实主体责任。畅通信访和投诉渠道，

及时汇总群众投诉举报、危险废物专项整治三年行动、危险废物规范

化环境管理评估等工作中发现的突出问题，梳理环境违法线索，形成问

题清单，提高专项执法检查的精准性、科学性。通过加强执法监管，

进一步压紧压实危险废物产生和经营单位主体责任，要求其建立、健

全危险废物管理台账、制定管理计划、申报登记备案，严格按照环境

保护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标准，贮存、转移、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。

（三）注重追根溯源，确保全程监管。加强对产废单位环境

影响评价、排污许可等制度的检查力度，从源头控制和减少危险废

物污染影响和环境风险。围绕危险废物管理台账、合同以及生产、

治理设施运行维护、相关中介交易等记录，研判相互之间逻辑关

系是否合理，各类记录是否真实，对危险废物产生、收集、贮存、

转移、利用、处置（倾倒、填埋、排放）各个环节开展全面排查，

坚决斩断非法利益链条。

（四）加大惩治力度，巩固长效机制。对检查中发现违法转

移、排放、倾倒、填埋危险废物等违法犯罪行为，要在自由裁量范围

内高限处罚。对明知故犯、屡教不改，符合适用“四项配套措施”的

违法企业，要依法采取措施，从重处罚。同时，要加强行刑衔接机制，

对涉嫌环境犯罪案件深挖彻查，依法追究危险废物产生、转移、倾倒、

非法利用处置等各链条的实际操作者、牟利者的刑事责任。

联系人：普陀区生态环境局污防科 陆杰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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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话：52564588-7758

联系人：普陀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 朱昀欣

电话：62168363

附件：检查情况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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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检查情况汇总表

序号 所属区 单位名称
设计危废

种类
检查情况

存在违

法行为
处理结果 备注

注：包括废矿物油、精（蒸）馏残渣、清洗（脱附）高浓度废液、农药废物、废酸、

废铅蓄电池、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。


